关于举办2013年成都市高中物理、化学
实验教师培训班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县教仪电教馆（站）市直属学校、：

随着新教材的使用和推广，实验教学愈显重要。为了使我市高中物理、化学实验教师更好地把握新课标对实验的要求，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。经研究，成都市教育技术装备管理所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将举办“成都市高中物理、化学实验教师培训班”，作为继续教育规范培训，计25学时。结业时颁发2013年继续教育学时证明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目标
通过培训使参训学员把握新课标对高中物理、化学实验的要求；掌握高中物理、化学重难点实验的关键操作等。

    二、培训对象与人数
市直属学校（石室中学、树德中学、7中）高中物理、化学实验教师每校区各2人；城区(青羊区、锦江区、武侯区、成华区、金牛区、高新区) 高中物理、化学实验教师各3人；其他区（市）县高中物理、化学实验教师各2人。合计每科60人。
三、培训形式
培训采取讲授、动手操作、实践讨论、合作交流等方式进行。
四、培训时间
2013年6月26日——28日全天。

请参加培训的教师于6月26日上午9：30前到成都石室中学文庙校区报到，9：30正式上课。

五、培训费用
本次培训费用由市级专项经费支付，参加培训的教师食宿交通费用自理。

六、培训考核
培训考试合格的教师将颁发教师继续教育规范性培训学时证明。

七、有关要求 
（一）要认真选送参训教师。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和市直属学校要按参训名额，认真做好参训教师的选送工作。请于6月24日前将参培人员名单（附件）报成都市教育技术装备管理所培训科。
报名邮箱：jzs_pxk@cdedu.gov.cn
培训科电话：86153945

（二）要严格管理。要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组织管理，确保培训质量，让参训教师真正学有所获。按照过程性评价原则，主办方对参加人员进行考核，合格者计入继续教育规范培训25学时。
特此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市教育技术装备管理所
2013年6月19日
附件：

成都市2013年市级培训学员报名表

项目名称：成都市高中实验教师培训   区市县（学校）联系人：         电话： 
	姓名
	性别
	所在学校
	参培学科
	手机（必填）
	邮箱或QQ号

（必填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